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 

2025 年附設雙福綜合長照服務園區興建經費勸募計畫 

勸募活動所得與收支報告 

一、 勸募活動名稱： 

    「2025 年附設雙福綜合長照服務園區興建經費勸募計畫」 

二、勸募活動目的： 

嘉義縣民雄鄉為縣內第一大鄉，人口數超過 7 萬，更佔全縣 14%，是全縣

18 鄉鎮中人口最多的地區。評估當地及周邊鄉鎮老化人口數、老化程度，本區

域已進入超高齡社會，本法人已規劃社福與醫療基地，此次籌設長照園區，預計

提供如日間照顧、居家服務及全日型住宿等多元化服務，並以「Life Design Care」

的概念出發，打造具友善環境、世代共融、現代智慧應用與全人醫療的環境，促

進服務對象之自主生活能力，維護生命尊嚴。 

本法人籌設之雙福綜合長照園區規劃興建地上四層建物，包含提供 58 床全

日型住宿、日間照顧空間、大齡食堂、運動中心、多功能服務與共融空間、多加

居家式長照機構…等，總樓地板面積 1,877 坪，將有助於滿足當地服務需求，提

升嘉義縣長照服務水準。 

興建工程(建築、結構工程、內部設施、空調、機電…)經費約新台幣 3 億 6

千 6 百萬元，設備與內部裝修經費約需 6 千萬元，再加上工程管理與其他必要費

用，總計約需 5 億元；本法人預計自籌約 3 億 5 千萬元，預計本期(2025 年)募款

金額目標約為 1 億 5 千 6 百萬元。如本期未達募款目標，本法人仍持續發起勸募

活動(含各期募款金額支用情形說明)直至募款達標為止。本期募款所得主要用於

雙福綜合長照服務園區興建工程及購置設備、裝修等相關用途，預計於 2026 年

末竣工啟用。 

二、勸募活動期間： 

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勸募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131364858 號 

四、所得及收支一覽表： 

收入： 

114/01/01-114/12/31(勸募活動期間)收入合計新台幣 8,391,925 元整 

收入 

項目 金額 

捐款收入 8,390,335 



利息收入 1,590 

合計 8,391,925 

 

 支出： 

114/01/01-114/12/31 (支出期間)支出合計新臺幣 6,787 元整 

項目 內                  容 金額 

必要支出 

-印刷費 
各類文宣品、宣傳品、收據印製 0 

必要支出 

-活動及公關費用 

各類活動辦理執行費用，如記者會、園遊會、音
樂會、募款餐會、路跑、義賣等辦理執行費用(含
必須之音響設備、場佈費、場地費、保險費、餐

點等)及宣傳品或捐款回饋禮，各類公關費用(活
動記者會、代言人費用、餐費、感謝牆製作...等)，
視各類活動類型實際報支核銷 

0 

必要支出 

-各類媒體行銷費用 

廣告製播與網站：含募款網站架設、主視覺設

計、廣告短片拍攝及廣播內容腳本規劃、音樂版

權、代言人酬金、製片拍攝剪輯、媒體規劃及刊

登播出服務費用等預估金額 3,000,000 元。 

各類媒體、網路等行銷廣告費用預估金額 1,000,

000 元。 

0 

必要支出 

-行政或人事費 
差旅交通、臨時工作人員酬勞等費用 0 

必要支出 

-雜支 
文具用品、油費、郵電費、耗材、其他雜支 6,787 

工程費用 

募得款項支應部分工程經費如下： 

1.建築、結構工程，含主建物結構體(鋼筋混凝土
造+鋁板) 、外飾門窗遮陽工程、兩部電梯及各式
傳送系統…等)：預估金額共計 100,000,000 

2.水電工程 ，含高/低壓設備系統、給排水、消
防、弱電系統(電信、資訊、監控、廣播系統)、
空調…等：預估金額共計 30,000,000 

0 

設備與內部裝修

費用 

設備與內部裝修工程(隔間、天地牆、固定家具

設備、標誌、護理床、洗澡床、急救車、復能與

運動訓練設備、輔具、相關服務所需之設備/電

器、辦公設備…等) 

0 

合     計  6,787 

 

 

 

 



淨收入 8,391,925 元-支出 6,787 元 = 餘額 8,385,138 元 

淨收入 

項目 金額 

捐款收入 8,390,335 

利息收入 1,590 

支出 6,787 

合計 8,385,138 

 

五、公開徵信： 

    本公益勸募活動辦理情形及使用明細，除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已於本法人官

方公益網站「嘉基愛+1」公開徵信

(https://www.cych.org.tw/onlinecych/ResultReportList.aspx)。 

 

公布日期：115 年 01 月 20 日 

依據公益勸募條例第十八條規定勸募團體應於勸募活動期滿之翌日起三十日

內，將捐贈人捐贈資料、勸募活動所得與收支報告公告及公開徵信，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 

 


